
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于2019年7月11日由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生态环境部部长 李干杰

2019年8月22日

　　（此件社会公开）

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87号）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号），我部决定对下列规章予以废止或者修改：

　　一、决定予以废止的规章

　　（一）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1983年，城环字〔1983〕483号，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二）环境监理人员行为规范（1995年，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16号）

　　（三）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97年，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18号）

　　（四）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5号）

　　（五）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2010年，环境保护部令第14号）

　　二、决定予以修改的规章

　　（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2005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29号）

　　删去第八条建设单位应当提交材料第三项“建设项目建议书批准文件（审批制项目）或备案准予文件（备案制项目）1份”。

　　（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6号，2017年12月20日经环境保护部令第47号修改）

　　删去第十三条第四项“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且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依法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在审批前是否征得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三）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理办法（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7号）

　　1.删去第五条第一款申请出口危险废物应当提交材料第十一项中的“出口者为危险废物收集者、贮存者、处置者或者利用者的，还

需提交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2.删去第五条第一款申请出口危险废物应当提交材料第十二项“危险废物国内运输单位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证书及承运合同”。

　　（四）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2014年，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6号）

　　1.删去第七条进出口单位应当提交材料第一款第一项“法人营业执照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第二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

出口单位年度环保备案表”，以及第三款中的“该危险化学品的国内生产使用企业持有的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证”。相应将第七

条修改为：

　　“进出口单位应当在每年10月31日前向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机构申请下一年度进出口配额，并提交下一年度消耗臭氧

层物质进出口配额申请书和年度进出口计划表。

　　“初次申请进出口配额的进出口单位，还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以及前三年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

口业绩。

　　“申请进出口属于危险化学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单位，还应当提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或者经

营许可证。

　　“未按时提交上述材料或者提交材料不齐全的，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机构不予受理配额申请。”

　　2.删去第十条第二款中的“应当持有回收单位所在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签发的回收证明”，相应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出口回收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单位依法申请领取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审批单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



　　（五）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

　　删去第四十四条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三项“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和第四十七条申请延续排污许可证应当提交

材料第三项“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六）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1号，2008年12月6日经环境保护部令第3

号修改，2017年12月20日经环境保护部令第47号修改）

　　1.删去第十八条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二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及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审验后留存复印件”，第三项“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应当提交材料第二项“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

复印件”，第三项“许可证正、副本”。相应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辐射工作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应

当自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并提供许可证变更申请报告。”

　　3.删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申请延续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四项“许可证正、副本”；

　　4.删去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申请进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素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进口单位许可证复印件”，以及第五

项中的“以及使用单位许可证复印件”；

　　5.删去第三十条第一款出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素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出口单位许可证复印件”；

　　6.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转入放射性同位素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转出、转入单位的许可证”；

　　7.删去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转移放射性同位素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持许可证复印件”。

　　（七）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监督管理规定（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3号）

　　1.将第九条第一款“申请领取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或者无损检验许可证的单位，应当提交申请书和符合第八条规定条

件的证明文件”修改为“申请领取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或者无损检验许可证的单位，应当提交申请书和符合第八条规定

条件的证明文件，具有法人资格的证明文件除外”；

　　2.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应当提交材料中的“工商注册登记文件”。

　　（八）进口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规定（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6号）

　　1.删去第十四条第一款办理注册登记确认书变更手续应当提交材料第二项“原注册登记确认书复印件”；

　　2.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进口民用核安全设备报检应当提交材料第二项“注册登记确认书复印件”。

　　（九）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0年，环境保护部令第11号）

　　（1）删去第十一条第二款申请延续设计批准书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原设计批准书复印件”；

　　（2）删去第二十条第二款申请延续制造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原制造许可证复印件”；

　　（3）删去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申请延续使用批准书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原使用批准书复印件”；

　　（4）删去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申请延续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准书应当提交材料第一项“原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准书复印

件”；

　　（5）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一类放射性物品启运前托运人应当提交材料第二项“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

准书复印件”。

　　（十）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许可管理办法（2013年，环境保护部令第25号）

　　1.删去第八条申请领取贮存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二项“从事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证明，注册核安全

工程师证书复印件”，第三项“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复印件”；

　　2.删去第十一条申请领取处置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三项“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复印件和建造批准文件

的复印件”；

　　3.删去第十四条第二款申请延续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四项“原许可证复印件”；

　　4.删去第十五条第一款申请变更许可证应当提交材料第三项“原许可证复印件”。

　　此外，对相关规章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分享到：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仅打印内容


